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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本
文
撰
寫
的
目
的
，
是
意
在
重
新
透
視
日
本
帝
國
殖
民
統

治
時
代
，
所
呈
現
的
各
種
日
本
內
地
與
臺
灣
本
土
之
間
相
關
的

宗
教
同
化
困
境
，
以
及
其
對
於
臺
灣
現
代
批
判
禪
學
思
想
發
展

的
相
關
衝
突
歷
程
。

此
因
臺
灣
本
土
當
時
，
既
然
已
實
質
成
為
大
日
本
帝
國
的

新
殖
民
地
統
治
區
，
則
在
現
實
的
統
治
措
施
下
，
即
不
可
能
完

全
尊
重
與
保
存
所
有
既
存
的─

─

之
前
原
統
治
政
權
的
各
種
行

政
慣
例
，
以
讓
被
統
治
的
新
殖
民
地
民
眾
，
依
然
保
持
其
對
於

原
統
治
者
的
國
族
認
同
，
或
者
讓
其
依
然
保
持
原
有
的
各
類
社

會
禮
俗
文
化─
─

而
不
作
任
何
更
動
。

因
而
，
由
殖
民
者
官
方
透
過
強
制
性
的
殖
民
統
治
權
力
，

所
施
加
於
殖
民
地
區
的
政
治
、
法
律
或
教
育
等
各
方
面
，
連
帶

其
所
帶
來
的
巨
大
改
變
，
則
勢
成
必
然
之
舉
。

據
此
可
知
，
除
非
本
章
能
透
過
對
於
當
時
歷
史
殖
民
統
治

的
相
關
社
會
基
礎
做
出
深
度
解
析
，
否
則
就
可
能
會
陷
入
一
種

毫
無
歷
史
基
礎─

─

亦
即
缺
乏
曾
作
為
其
寄
生
環
境─

─

的
純

粹
孤
立
性
主
題
探
討
。

並
且
，
像
這
種
長
篇
關
於
殖
民
歷
史
背
景
各
層
面
的
討
論

必
要
性
，
也
正
如
日
本
學
者
向
山
寬
夫
博
士
在
其
巨
著
《
日
本

統
治
下
的
臺
灣
民
族
運
動
史
》
一
書
，
曾
說
的
，
「
相
較
於
世

界
各
地
殖
民
地
，
臺
灣
這
個
殖
民
地
有
如
下
的
特
徵
：

（
一
）
在
異
民
族
統
治
的
殖
民
地
這
點
，
有
別
於
主
要

是
同
民
族
統
治
的
過
去
的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澳
洲
等
，
但
和
亞

洲
、
非
洲
等
歐
美
各
國
殖
民
地
相
同
。

（
二
）
在
引
進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，
積
極
進
行
經
濟
開
發
這

點
，
和
過
去
的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澳
洲
相
同
，
卻
和
摩
洛
哥
等

非
洲
殖
民
地
相
同
。

（
三
）
大
多
數
的
殖
民
地
為
白
人
統
治
，
而
臺
灣
則
幾
乎

是
唯
一
有
色
人
種
統
治
的
殖
民
地
。

臺
灣
本
土
近
代
佛
教
的
歷
史
變
革
透
視
：

日
本
殖
民
下
的
佛
教
歷
史
社
會
基
礎
（
一
） 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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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四
）
在
一
個
民
族
的
一
部
分
被
置
於
異
民
族
統
治
之
下

這
點
，
和
整
個
民
族
被
置
於
異
民
族
統
治
下
的
印
度
、
印
尼
、

菲
律
賓
等
，
以
及
日
本
、
英
國
、
法
國
等
列
強
共
有
的
半
殖
民

地
中
國
均
不
同
，
但
和
香
港
、
澳
門
，
過
去
葡
萄
牙
在
印
度
的

殖
民
地
果
阿
，
土
耳
其
與
希
臘
的
部
分
民
族
在
英
國
異
民
族
統

治
下
的
過
去
的
塞
浦
路
斯
相
同
。
」
  1 

但
有
這
樣
的
思
維
，
並
非
向
山
寬
夫
個
人
作
學
術
研
究
時

的
創
見
。

事
實
上
類
似
的
思
考
早
在
「
兒
玉
源
太
郎
、
後
藤
新
平
體

制
」
（
以
下
簡
稱
「
兒
玉
、
後
藤
體
制
」
）
時
期
的
殖
民
統
治

方
針
中─

─

儘
管
當
時
是
標
榜
所
謂
「
無
方
針
主
義
」
  2
的
思

考
中
已
出
現
了
  3
。

因
此
，
討
論
有
關
日
治
初
期
在
臺
殖
民
統
治
的
體
制
之

下
，
官
方
在
處
理
臺
灣
民
眾
（
包
括
新
來
的
日
本
佛
教
各
宗
派

和
本
島
原
有
的
佛
教
、
基
督
教
等
信
仰
）
的
「
宗
教
行
政
」

時
，
曾
如
何
經
歷
一
段
頗
不
尋
常
的
「
妥
協
同
化
」
過
程
，
是

有
其
必
要
的
。

事
實
上
，
若
無
像
本
篇
如
此
「
多
層
次
」
且
「
動
態
地
」

交
錯
交
代
其
複
雜
的
內
涵
，
也
很
難
以
真
正
了
解
在
日
治
初

期
，
臺
灣
民
眾
遽
然
被
迫
改
由
日
本
此
一
屬
於
異
民
族
、
異
文

化
、─

─

但
挾
其
勝
國
軍
威
而
來
的
新
殖
民
統
治
者─

─

在
前

二
十
年
（
一
八
九
五

～

一
九
一
五
）
所
謂
「
武
裝
抗
日
」
時

期
，
那
一
段
充
滿
了
驚
恐
疑
懼
、
衝
突
不
斷
、
生
死
交
加
、
秩

序
與
混
亂
交
錯
的
渾
沌
處
境
中─

─

是
如
何
經
過
不
斷
的
嘗

試
、
犯
錯
、
摸
索
、
了
解
，
以
及
多
次
的
調
整
，
然
後
才
在
官

方
從
「
妥
協
同
化
」
到
「
強
制
同
化
」
的
施
政
過
程
中
，
逐
漸

型
塑
出
其
在
統
治
後
半
部
有
關
臺
灣
佛
教
方
面
特
有
的
發
展
途

徑
。

但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既
然
日
本
佛
教
各
宗
派
隨
軍
佈
教
師
使

的
來
臺
，
是
配
合
官
方
軍
事
行
動
與
戰
後
安
撫
民
心
的
政
策
，

照
理
和
官
方
在
立
場
及
民
族
利
益
上
應
是
共
同
的
，
又
何
以
兩

者
會
出
現
所
謂
「
公
私
相
剋
」
的
問
題
？
真
正
原
因
又
是
為
了

什
麼
？
以
及
臺
灣
民
眾
的
宗
教
信
仰
型
態
既
遭
日
僧
鄙
視
，
則

一
旦
要
真
正
進
行
有
關
內
（
日
）
臺
佛
教
信
仰
移
植
或
內
臺
佛

教
同
化
改
造
時
，
難
道
不
會
遇
到
種
種
困
難
嗎
？
以
及
彼
等
在

整
個
殖
民
統
治
期
間
，
究
竟
有
無
最
終
的
解
決
之
道
呢
？
若
有

的
話
，
其
措
施
和
過
程
又
是
如
何
呢
？

凡
此
種
種
，
都
有
必
要
加
以
一
一
澄
清
。
故
底
下
本
篇
將

以
多
層
次
交
錯
進
行
討
論
的
方
式
，
詳
細
和
深
入
的
環
繞
著
上

述
問
題
，
來
展
開
必
要
的
探
索
。

一
、
「
西
來
庵
事
件
」
爆
發
前
的
佛
教
發
展

（
一
）
日
本
佛
教
來
臺
初
期
的
佈
教
狀
況

 1.
日
本
佛
教
各
宗
派
佈
教
使
的
隨
軍
來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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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於
一
八
九
五
年
時
，
因
一
九
九
四
年
「
甲
午
戰
爭
」

的
勝
利
，
以
及
隨
後
藉
著
與
滿
清
政
府
簽
訂
〈
馬
關
條
約
〉
的

機
會
，
順
利
取
得
臺
、
澎
及
周
邊
離
島
，
作
為
海
外
新
殖
民
地

的
統
治
權
之
後
，
即
派
大
批
精
銳
軍
隊
渡
海
南
來
，
然
後
兵
分

南
北
兩
路
登
陸
臺
灣
及
澎
湖
，
並
於
半
年
內
將
各
地
的
臺
民
反

抗
軍
一
一
擊
潰
或
加
以
殺
害
  4
，
以
完
成
其
實
質
的
政
權
轉
移

和
確
立
此
後
長
達
五
十
年
之
久
的
殖
民
統
治
體
制
。

當
時
隨
軍
南
來
的
，
就
有
作
為
軍
中
佈
教
使
的
日
本
佛

教
各
宗
派
僧
侶
。
這
些
僧
侶
來
臺
，
有
幾
層
作
用
：
（
一
）
在

軍
事
危
難
和
傷
亡
時
，
發
揮
宗
教
上
的
撫
慰
作
用
，
以
鎮
定
或

紓
解
軍
中
的
不
安
情
緒
，
必
要
時
並
為
其
料
理
葬
儀
法
事
。

（
二
）
在
新
占
領
的
殖
民
統
治
區
內
，
調
查
臺
、
澎
地
區
的
臺

人
士
宗
教
狀
況
，
並
趁
機
拓
展
新
的
佛
教
據
點
。
（
三
）
與
臺

灣
當
地
的
傳
統
佛
教
相
聯
結
，
一
方
面
建
立
宗
教
上
的
信
仰
關

係
，
一
方
面
有
助
於
掌
握
殖
民
地
教
民
的
各
種
資
訊
，
以
提
供

官
方
施
政
上
的
參
考
。
（
四
）
配
合
官
方
政
策
，
開
班
教
臺
人

子
弟
學
日
語
  5
。

但
，
最
初
為
何
會
有
這
些
佈
教
使
的
設
置
呢
？
根
據
鷲

見
定
信
的
研
究
，
日
軍
中
之
所
以
有
佈
教
使
的
設
置
，
是
和

日
清
甲
午
戰
爭
的
爆
發
有
關
，
而
原
先
是
以
「
外
征
士
卒
慰

問
使
」
來
任
命
的
，
故
稱
為
「
軍
隊
慰
問
使
」
或
「
軍
隊
佈
教

使
」
  6
。

即
以
鷲
見
定
信
所
研
究
的
日
本
淨
土
宗
來
說
，
該
宗
管

長
日
野
靈
端
，
最
初
是
於
明
治
二
十
七
年
（
一
八
九
四
）
十
一

月
，
任
命
荻
原
雲
臺
為
「
正
使
」
、
岩
井
智
海
為
「
副
使
」

（
後
來
升
為
正
使
）
；
其
後
又
任
命
大
門
了
康
為
「
正
使
」
、

以
林
彥
明
為
其
「
副
使
」
，
皆
隨
軍
赴
朝
鮮
戰
場
。
荻
原
、
岩

井
在
隔
年
歸
國
述
職
時
，
即
向
宗
部
說
明
有
前
往
朝
鮮
和
清
國

境
內
佈
教
的
必
要
。

然
而
，
伴
隨
佈
教
使
的
派
遣
，
及
其
所
揭
櫫
前
往
朝
、

清
兩
國
境
內
佈
教
的
必
要
性
而
來
的
，
卻
是
反
映
出
強
烈
「
國

家
主
義
色
彩
」
的
異
樣
論
調
。
例
如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二
月
五
日

第
二○

六
號
的
《
淨
土
教
報
．
社
說
》
，
即
認
為
隨
軍
佈
教
的

日
僧
，
不
僅
僅
止
於
在
朝
、
清
的
戰
場
上
為
陣
亡
者
祭
葬
招
魂

而
已
，
應
基
於
對
內
體
仰
佛
教
的
感
化
立
場
，
進
一
步
從
事
精

神
上
的
教
養
，
對
外
者
準
備
於
朝
、
清
兩
地
開
教
，
以
向
當
地

民
眾
傳
達
佛
陀
的
教
法
福
音
，
一
來
可
為
朝
鮮
民
眾
辨
明
忠
君

愛
國
的
道
理
，
二
來
亦
可
開
導
清
人
。
接
著
在
第
二0

七
號
的

《
淨
土
教
報
．
清
韓
佈
教
の
準
備
》
一
文
，
更
宣
稱
日
本
皇
軍

所
謂
「
征
清
的
大
目
的
」
，
是
在
於
扶
持
朝
鮮
的
獨
立
與
克
復

東
洋
的
和
平
。
因
此
彼
等
要
教
導
朝
、
清
民
眾
改
變
觀
感
，
誠

心
歸
順
日
本
，
以
恪
盡
所
謂
佛
教
徒
任
何
時
刻
都
應
啟
發
社
會

文
明
、
發
揮
民
眾
智
德
和
建
立
永
久
和
平
之
基
的
重
責
大
任
。

可
是
，
日
本
佛
教
原
傳
自
朝
、
清
二
國
，
何
以
如
今
兩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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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民
眾
反
而
要
接
受
來
自
日
本
佛
教
僧
侶
的
教
化
呢
？
荻
原
雲

臺
在
「
歸
國
慰
勞
會
」
上
，
明
白
指
出
：

…
…
為
了
朝
鮮
，
以
及
為
了
將
來
在
清
國
從
事
佈

教
傳
道
…
…
以
誘
導
彼
等
人
民
之
頑
冥
無
智
，
使

其
發
揮
心
智
、
道
義
策
興
，
以
及
伴
隨
著
宗
教
妙

理
大
道
的
傳
播
，
亦
一
併
輸
入
日
本
的
嶄
新
文
物

，
以
直
接
發
達
彼
國
社
會
的
文
明
，
實
乃
最
切
望

努
力
以
赴
者
…
…
。
  7 

可
見
，
當
時
日
僧
除
了
自
認
日
本
佛
教
文
化
已
高
於
西
鄰

的
朝
、
清
二
國
之
外
，
也
信
心
滿
滿
地
想
要
擔
起
日
本
新
文
明

傳
播
者
的
角
色
。
但
此
種
強
迫
輸
入
的
方
式
，
是
否
能
被
對
方

欣
然
接
受
，
可
能
是
另
一
回
事
了
。
有
關
這
一
問
題
，
稍
後
將

會
再
討
論
。

至
於
淨
土
宗
隨
軍
佈
教
使
的
來
臺
，
則
是
先
由
林
彥
明

在
〈
馬
關
條
約
〉
簽
訂
後
，
隨
軍
渡
海
南
下
，
於
明
治
二
十
八

年
（
一
八
九
五
）
六
月
十
一
日
抵
達
臺
北
府
，
並
由
師
團
司
令

部
撥
給
他
宿
舍
，
所
以
他
前
後
在
臺
共
駐
留
了
五
十
九
天
。
其

間
，
他
每
天
都
忙
於
為
在
臺
日
軍
講
慰
問
的
法
語
和
替
陣
亡
者

舉
辦
追
悼
法
會
，
此
外
又
要
到
醫
院
找
尋
患
者
慰
問
，
以
及
前

往
總
督
府
民
政
局
、
臺
北
縣
廳
等
機
構
去
呈
獻
慰
問
辭
，
並
洽

詢
有
關
官
方
在
臺
這
一
新
領
土
即
將
施
設
教
化
的
方
針
，
然
後

據
以
向
宗
部
提
出
日
後
淨
土
宗
在
臺
從
事
佈
教
的
建
言
書
。

因
此
林
彥
明
也
陸
續
在
該
宗
的
《
淨
土
教
報
》
上
報
告
他

對
臺
灣
民
情
、
風
俗
信
仰
的
觀
察
，
並
提
出
有
關
「
臺
灣
之
宣

教
」
的
具
體
論
述
。
於
是
到
了
同
年
十
月
，
該
宗
改
派
佐
藤
大

道
和
橋
本
定
憧
為
「
南
征
軍
慰
問
使
兼
佈
教
使
」
來
臺
，
接
替

林
彥
明
的
工
作
。
二
人
抵
達
後
，
即
留
橋
本
定
憧
在
臺
北
的
據

點
，
佐
藤
大
道
則
轉
往
臺
南
，
分
別
負
責
隨
軍
佈
教
的
任
務
和

視
察
未
來
該
宗
預
備
佈
教
的
地
區
。
隔
年
（
一
八
九
六
）
五
月

間
，
在
臺
的
各
派
日
僧
共
同
組
成
「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」
。

但
可
能
是
因
「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」
的
主
控
權
落
在
曹

洞
宗
的
手
中
，
橋
本
定
憧
於
同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另
與
真
言

宗
的
小
柴
豊
嶽
、
真
宗
的
紫
雲
玄
範
共
商
設
置
「
臺
灣
開
教
同

盟
事
務
所
」
，
定
其
設
立
宗
旨
為
「
基
於
開
教
方
面
的
和
諧
與

合
作
，
彼
此
互
相
提
攜
，
以
撫
慰
亂
後
人
心
，
贊
翼
王
化
」
，

並
說
明
其
目
的
在
於
「
興
辦
慈
善
以
及
其
他
配
合
教
化
所
需
的

事
業
」
。
然
後
，
該
宗
以
「
佈
教
使
」
名
義
來
臺
的
仲
谷
德

念
、
武
田
興
仁
，
便
到
艋
舺
萬
安
街
借
「
海
山
館
」
，
以
為
該

宗
「
佈
教
所
」
之
用
；
到
了
十
一
月
間
，
又
有
該
宗
的
嶺
原
惠

海
，
以
「
佈
教
使
」
名
義
自
費
來
臺
，
欲
研
究
「
臺
灣
語
」
。

於
是
初
期
日
本
淨
土
宗
在
臺
的
佈
教
活
動
，
實
際
上
即
由
仲
谷

德
念
、
武
田
興
仁
和
嶺
原
惠
海
共
三
位
佈
教
使
所
承
擔
  8
。
以

上
是
鷲
見
定
信
的
詳
細
觀
察
。
不
過
，
鷲
見
定
信
對
「
大
日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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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佛
教
會
」
的
籌
組
情
況
，
亦
坦
承
並
不
了
解
，
因
此
難
以

說
明
該
宗
何
以
要
另
與
真
言
宗
的
小
柴
豊
嶽
、
真
宗
的
紫
雲
玄

範
共
商
設
立
「
臺
灣
開
教
同
盟
事
務
所
」
。

其
實
，
根
據
淨
土
宗
三
位
佈
教
使
之
一
的
武
田
興
仁
，
在
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八
九
六
）
來
臺
後
，
所
撰
之
文
，
已
清
楚

提
到
「
此
時
在
臺
灣
最
大
的
日
本
佛
教
宗
派
是
曹
洞
宗
，
已
有

十
餘
名
的
佈
教
使
活
躍
著
，
可
預
想
還
會
再
增
加
五
、
六
名
。

又
佈
教
、
教
育
的
態
勢
也
確
立
了
，
也
計
劃
著
建
設
日
本
式
的

大
寺
院
，
更
企
劃
發
行
《
臺
灣
教
報
》
的
雜
誌
」
  9
。
亦
即
當

時
曹
洞
宗
的
勢
力
獨
大
，
故
其
他
各
宗
必
須
共
同
合
作
，
才
能

與
其
一
爭
長
短
。
可
是
，
何
以
曹
洞
宗
的
勢
力
會
獨
大
呢
？

有
關
這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雖
然
李
添
春
、
林
學
周
都
先
後
提

到
過
，
是
因
臺
灣
佛
教
大
多
源
自
對
岸
福
建
的
禪
宗
法
脈
，
容

易
與
同
屬
禪
宗
的
日
本
曹
洞
宗
契
合
，
故
其
發
展
自
然
較
他
宗

為
快
  10
。
但
近
年
來
，
相
關
的
原
始
資
料
及
研
究
成
果
皆
陸
續

出
現
，
在
研
究
視
野
上
已
能
更
精
確
和
更
深
入
許
多
  11
。
但
本

章
在
此
不
擬
重
複
過
多
其
他
論
文
已
詳
論
過
的
細
節
，
而
是
針

對
必
要
或
有
爭
議
性
的
部
分
，
提
出
一
己
的
最
新
觀
察
。

首
先
，
必
須
指
出
的
是
，
日
本
佛
教
各
宗
派
之
所
以
有
臺

灣
隨
軍
佈
教
使
的
派
遣
，
基
本
上
是
沿
襲
「
甲
午
戰
役
」
時
期

（
一
八
九
四

～

一
八
九
五
）
的
作
法
而
來
，
不
過
有
兩
點
是
和

之
前
大
不
相
同
的
：

其
一
，
臺
灣
地
區
是
因
戰
後
清
廷
與
日
本
雙
方
在
簽
訂

〈
馬
關
條
約
〉
的
割
地
賠
償
條
件
時
，
才
意
外
從
清
廷
手
中
獲

取
的
，
故
完
全
是
一
處
新
的
殖
民
地
。
雖
然
之
前
因
戰
爭
的
需

要
，
有
一
些
日
本
間
諜
曾
暗
中
來
臺
從
事
港
口
或
陸
上
行
軍
路

線
的
精
密
調
查
，
但
這
與
宗
教
的
需
要
無
關
；
並
且
過
去
臺
灣

和
日
本
的
宗
教
團
體
之
間
，
也
不
曾
有
直
接
或
重
要
的
接
觸
。

所
以
當
時
日
僧
隨
軍
南
來
，
可
說
是
完
全
嶄
新
的
經
驗
，
這
與

在
朝
鮮
或
中
國
境
內
曾
有
長
期
交
流
的
情
形
，
迥
然
不
同
。

其
二
，
在
初
期
的
激
烈
軍
事
行
動
中
，
參
與
「
南
征
軍
」

來
臺
的
隨
軍
佈
教
使
，
並
未
包
括
全
部
日
本
佛
教
各
宗
派
的
僧

侶
  12
，
特
別
是
整
個
日
治
時
期
與
日
本
曹
洞
宗
競
爭
最
激
烈
的

日
本
臨
濟
宗
妙
心
寺
派
，
直
到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四
月
以
後
才
派

大
崎
文
溪
來
臺
，
但
大
崎
文
溪
來
臺
後
僅
略
活
動
於
澎
湖
一

地
  13
；
其
次
是
細
野
南
岳
於
明
治
三
十
年
（
一
八
九
七
）
來

臺
，
可
是
他
卻
認
為
經
營
對
岸
南
中
國
的
佛
教
應
較
臺
灣
教
區

更
為
優
先
  14
，
不
久
即
轉
往
華
南
發
展
，
故
當
時
在
臺
灣
有
實

力
能
與
日
本
曹
洞
宗
競
爭
的
，
只
有
同
屬
淨
土
信
仰
系
的
淨
土

宗
和
真
宗
東
本
願
寺
派
及
西
本
願
寺
大
谷
派
的
僧
侶
而
已
。

此
外
，
又
因
臺
灣
佛
教
僧
侶
雖
主
禪
宗
、
淨
土
兩
法
門
皆

可
兼
修
，
實
際
上
卻
是
傳
承
大
陸
禪
宗
的
法
脈
，
故
與
日
本
曹

洞
宗
的
禪
門
淵
源
較
深
，
自
然
雙
方
接
觸
和
合
作
的
意
願
也
相

對
提
高
；
反
之
，
同
屬
淨
土
信
仰
系
的
淨
土
宗
和
真
宗
本
願
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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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，
則
結
合
其
他
非
禪
宗
的
來
臺
日
僧
，
另
外
再
組
成
一
個
與

日
本
曹
洞
宗
相
抗
衡
的
所
謂
「
臺
灣
開
教
同
盟
」
。
這
也
是
與

在
朝
鮮
戰
場
的
情
況
，
大
不
相
同
之
處
。

但
在
理
解
日
治
初
期
這
一
段
的
日
僧
任
務
和
活
動
，
固
然

必
須
先
從
隨
軍
佈
教
使
的
來
臺
談
起
，
可
是
從
研
究
的
角
度
來

看
，
其
實
應
有
二
種
不
同
的
區
分
，
才
符
實
情
。
即
第
一
種
區

分
，
必
須
將
第
一
年
有
全
島
武
裝
衝
突
的
軍
事
狀
況
和
第
二
年

全
島
局
面
已
大
致
底
定
軍
隊
分
駐
各
地
的
守
備
狀
況
作
區
隔
。

此
因
「
隨
軍
佈
教
師
使
」
的
任
務
，
在
第
一
年
是
配
合
軍
事
行

動
的
需
要
而
派
遣
的
，
故
具
有
準
公
務
的
性
質
。
但
當
年
底
，

全
島
的
軍
事
攻
擊
行
動
既
已
告
一
段
落
，
「
隨
軍
佈
教
師
使
」

也
跟
著
不
再
具
有
準
公
務
的
性
質
，
於
是
轉
為
在
臺
替
本
宗
拓

展
教
勢
的
「
開
教
使
」─

─

雖
然
「
開
教
使
」
的
工
作
，
實
際

上
從
來
臺
之
初
，
就
時
時
找
機
會
進
行
  15
，
但
仍
應
視
為
「
挾

帶
的
私
下
行
動
」
；
等
到
「
隨
軍
佈
教
使
」
的
任
務
已
告
一
段

落
，
「
開
教
使
」
的
工
作
就
變
成
主
要
任
務
。
而
原
先
隨
軍
佈

教
使
的
相
關
活
動
，
則
附
屬
在
開
教
使
的
工
作
項
目
之
下
來
進

行
。
這
就
是
何
以
第
二
年
（
一
八
九
六
）
春
天
，
各
宗
在
臺
日

僧
仍
須
重
新
向
臺
灣
總
督
府
民
政
局
申
請
來
臺
弘
法
許
可
的
主

要
原
因
  16
。

至
於
第
二
種
區
分
，
是
以
明
治
三
十
二
年
（
一
八
九
九
）

六
月
，
臺
灣
總
督
府
以
「
府
令
第
四
十
七
號
」
公
告
〈
社
寺
、

教
務
所
、
說
教
所
設
立
廢
除
合
併
規
則
〉
為
分
水
嶺
：
在
此
之

前
屬
權
宜
行
政
措
施
的
過
渡
時
期
、
之
後
則
為
依
法
行
政
的
法

制
化
時
期
。
其
具
體
的
指
標
性
作
法
，
即
之
前
的
新
舊
社
、

寺
、
廟
、
堂
等
，
仍
一
概
「
須
於
六
十
日
內
」
重
新
按
「
府
令

第
四
十
七
號
」
公
告
辦
妥
一
切
手
續
  17
。
事
實
上
，
有
關
法
定

宗
教
財
產
代
理
人─

─

管
理
人
制
度
的
設
定
，
也
是
在
此
法
頒

行
之
後
，
才
相
繼
確
立
的
，
故
第
二
種
區
分
亦
有
其
必
要
。

但
此
處
討
論
仍
應
再
回
到
先
前
的
主
題
，
即
日
本
曹
洞
宗

與
「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」
的
籌
組
及
其
佈
教
使
命
的
問
題
。

因
這
是
研
究
殖
民
統
治
初
期
的
臺
灣
佛
教
史
，
相
當
值
得
關
注

的
課
題
，
並
且
近
年
來
臺
灣
學
界
也
漸
漸
注
意
到
它
的
重
要

性
  18
，
只
不
過
在
認
知
上
亦
出
現
了
分
歧
的
觀
點
。
因
此
，
接

著
即
循
此
一
問
題
的
脈
絡
，
展
開
討
論
。      (

未
完
待
續)

註
釋
:

 1.�
向
山
寬
夫
著
、
楊
鴻
儒
等
譯
，
《
日
本
統
治
下
的
臺
灣
民
族
運

動
史
》
，
頁
三
六
四-

三
六
五
，
臺
北
：
福
祿
壽
興
業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
 2.�
東
鄉
實
和
佐
藤
四
郎
共
著
的
《
臺
灣
植
民
發
達
史
》
，
頁

三
十
四-
三
十
五
，
臺
北
：
晃
文
館
，
一
九
一
六
。
稱
此
種
「

無
方
針
主
義
」
，
其
實
應
以
細
緻
的
統
治
「
歸
納
法
」
和
「
常

識
」
的
角
度
來
看
才
對
，
因
非
如
此
無
以
避
免
會
採
過
於
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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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「
同
化
主
義
」
，
反
而
不
佳
。

 3.�
可
參
考
後
藤
新
平
本
人
講
稿
彙
編
的
《
日
本
植
民
政
策
一
斑
》

，
東
京
：
拓
植
新
報
社
，
一
九
二
一
；
及
曾
出
任
後
藤
時
期
學

務
部
長
的
持
地
六
三
郎
所
著
的
《
臺
灣
殖
民
政
策
．
附
錄
》
，

東
京
：
富
山
房
，
一
九
一
二
。

 4.�
當
時
臺
灣
總
人
口
約
二
六○

萬
，
但
在
初
期
因
反
抗
及
被
牽
連

殺
害
（
傷
者
除
外
）
的
臺
民
超
過
一
萬
四
千
人
。
以
上
數
字
是

參
考
黃
昭
堂
著
、
黃
英
哲
譯
，
《
臺
灣
總
督
府
》
，
頁
五
十
八

，
臺
北
：
自
由
時
代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九
。

 5.�
以
明
治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八
九
六
）
日
本
曹
洞
宗
在
大
本
山
宗
務

會
議
的
〈
議
案
第
二
號─

─

臺
灣
島
佈
教
案
〉
來
說
，
第
一
條

所
規
定
的
該
宗
特
派
來
臺
佈
教
師
，
其
任
務
計
有
五
項
：
一
、

招
徠
、
懷
柔
臺
灣
本
地
的
宗
門
寺
院
及
僧
侶
，
並
統
理
之
。

二
、
開
諭
、
化
導
臺
灣
本
地
的
宗
門
在
家
護
持
信
徒
，
使
其

霑
被
皇
化
、
沐
浴
教
澤
。
三
、
向
佈
教
使
駐
地
的
官
方
稟
議
開

設
日
語
學
校
，
以
教
育
臺
灣
本
地
民
眾
的
子
弟
。
四
、
慰
問
駐

守
臺
島
的
軍
隊
，
並
於
軍
中
弘
法
。
五
、
向
在
臺
（
日
本
）
官

員
及
民
眾
進
行
佈
教
傳
道
。
見
曹
洞
宗
宗
務
局
文
書
課
編
，
《

宗
報
》
第
一
號
（
一
八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）
，
頁
十
二
下

-

十
三
上
。
不
過
，
這
些
內
容
，
其
實
早
在
當
年
二
月
該
宗
向

臺
灣
總
督
府
民
政
局
提
出
的
〈
來
臺
意
旨
書
〉
，
已
全
列
出
了

；
而
官
方
也
於
同
年
四
月
三
日
，
以
「
申
民
局
第
六
二
三
號
文

」
核
准
。
見
溫
國
良
編
譯
，
《
臺
灣
總
督
府
公
文
類
纂
宗
教
史

料
彙
編─

─
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至
三
十
五
年
四
月
》
，
頁

二
十
五
，
南
投
：
臺
灣
省
文
獻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
至
於
真
宗
本
院
寺
派
，
則
提
到
「
從
軍
佈
教
者
的
任
務
，
雖
不

能
言
一
概
，
但
大
體
上
，
因
地
隨
時
，
從
事
如
下
事
項
的
工
作

：
一
、
訪
問
各
兵
營
，
傳
達
本
山
的
意
志
，
授
與
名
號
，
寄
贈

書
籍
等
。
二
、
訪
問
各
病
院
，
對
患
者
給
予
安
慰
事
。
三
、
于

適
宜
之
所
開
教
筵
，
對
士
兵
與
軍
伕
說
關
於
安
心
立
命
，
及
衛

生
風
紀
等
事
。
四
、
處
理
死
者
的
遺
骸
，
或
火
葬
，
或
埋
葬
等

葬
儀
之
事
。
五
、
舉
行
追
悼
法
要
之
事
。
六
、
將
死
者
遺
骸
及

遺
物
，
送
至
「
本
人
的
鄉
里
」
。
參
考
釋
慧
嚴
所
摘
引
，
《
真

宗
本
派
院
寺
臺
灣
開
教
史
》
，
臺
北
：
芝
原
玄
超
，
一
九
三
五

，
譯
文
，
原
載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一○

，
頁
二
八
三
，

一
九
九
七
。

 6.�
見
鷲
見
定
信
，
〈
淨
土
宗
の
臺
灣
布
教─

─

明
治
期
を
通
し
て

─

〉
一
文
，
收
入
淨
土
宗
教
佛
研
究
所
編
，
《
佛
教
文
化
研
究

聖
光
上
人
特
集
》
三○

，
頁
一
一○

，(

東
京
：
淨
土
宗
教
佛

研
究
所)

，
一
九
八
五
，
頁
一○

一
下
。   

 7.�
見
鷲
見
定
信
，
〈
淨
土
宗
の
臺
灣
布
教─

─

明
治
期
を
通
し
て

─

〉
一
文
，
收
入
淨
土
宗
教
佛
研
究
所
編
，
《
佛
教
文
化
研
究

聖
光
上
人
特
集
》
三○

，
頁
一
一○

，
一○

一
下

～

一○

二
上
。 

 8.�
以
上
內
容
，
是
據
《
淨
土
教
報
》
第
二
二
八
、
二
四○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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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六
二
號
的
相
關
資
料
所
概
括
的
。
同
上
註
，
頁
一
一○

～

一
一
一
。

 9.�
原
載
的
《
淨
土
宗
海
外
開
教
の
あ
ゆ
み
（
淨
土
宗
海
外
開
教
之

歷
程
）
》
，
頁
三
十
二-

三
十
三
，
東
京
：
淨
土
宗
開
教
振
興

協
會
，
一
九
八
八
。
轉
引
釋
慧
嚴
所
摘
引
之
譯
文
，
載
《
中
華

佛
學
學
報
》
一○

，
頁
二
八
七
，
一
九
九
七
。

 10.�
（
一
）
李
添
春
之
見
解
，
出
自
其
纂
修
的
《
臺
灣
省
通
志
稿
．

卷
二
人
民
志
．
宗
教
篇
》
，
頁
一
二
三

～

一
二
四
。
（
二
）
林

學
周
之
觀
點
，
可
參
考
其
著
的
《
臺
灣
宗
教
沿
革
志
》
，
頁
五

-

六
，
臺
北
：
臺
灣
佛
教
月
刊
社
，
一
九
五○

，
頁
五-

六
。 

 11.�
此
處
所
謂
相
關
的
原
始
資
料
，
是
指
日
本
曹
洞
宗
的
《
宗
報
》

、
日
本
臨
濟
宗
的
《
正
法
輪
》
、
淨
土
宗
的
《
淨
土
教
報
》
、

大
日
本
臺
灣
佛
教
會
的
《
教
報
》
、
臺
灣
總
督
府
的
宗
教
檔
案

、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《
從
軍
實
歷
夢
遊
談
》
、
《
臺
灣
日
日
新
報

》
的
佛
教
新
聞
報
導
等
皆
是
；
研
究
成
果
，
如
：
（
一
）
工
藤

英
勝
，
〈
曹
洞
宗
「
臺
灣
佈
教
」
の
目
的
〉
，
載
《
宗
教
研
究

》
三
一
一
，
一
九
九
七
。
（
二
）
釋
慧
嚴
，
〈
西
來
庵
事
件
前

後
臺
灣
佛
教
的
動
向─

─

以
曹
洞
宗
為
中
心
〉
，
《
中
華
佛
學

學
報
》
一○
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（
三
）
釋
慧
嚴
，
〈
日
本
曹
洞
宗

與
臺
灣
佛
教
僧
侶
的
互
動
〉
，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十
一
，

一
九
九
九
。
（
四
）
松
金
公
正
，
〈
日
本
殖
民
地
統
治
初
期
佈

教
使
眼
中
之
臺
灣
佛
教─

─

以
佐
佐
木
珍
龍
的
《
從
軍
實
歷
夢

遊
談
》
為
中
心
〉
，
《
史
聯
雜
誌
》
三
十
五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
 12.�
初
期
來
臺
的
隨
軍
佈
教
使
日
僧
，
只
有
：
曹
洞
宗
、
淨
土
宗
、

真
宗
本
願
寺
派
、
真
宗
大
谷
派
、
真
言
宗
、
日
蓮
宗
。

 13.�
溫
國
良
編
譯
，
《
臺
灣
總
督
府
公
文
類
纂
宗
教
史
料
彙
編─

─
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至
三
十
五
年
四
月
》
，
頁
六
十
四
。

 14.�
胎
中
千
鶴
，
〈
日
本
統
治
期
臺
灣
に
お
け
ゐ
臨
濟
宗
妙
心
寺
派

の
活
動─

─

二○
-

三○

年
代
を
中
心
に─

─

〉
，
《
臺
灣
史

研
究
》
十
六
號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頁
五
。

 15.�
關
於
此
一
問
題
，
最
詳
細
的
資
料
，
見
松
金
公
正
，
〈
關
於
日

據
初
期
日
本
從
軍
佈
教
使
的
活
動
〉
，
《
圓
光
佛
學
學
報
》
第

三
期
，
一
九
九
九
，
頁
三
八
三-

四
二
二
。
此
文
以
譯
介
淨
土

宗
隨
軍
佈
教
使
橋
本
定
憧
的
《
再
渡
日
誌
》
為
主
。

 16.�
〈
有
關
曹
洞
宗
僧
侶
來
臺
意
旨
案
〉
，
收
入
溫
國
良
編
譯
，
《

臺
灣
總
督
府
公
文
類
纂
宗
教
史
料
彙
編─

─
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十

月
至
三
十
五
年
四
月
》
，
頁
二
十
五
，
。

 17.�
溫
國
良
編
譯
，
《
臺
灣
總
督
府
公
文
類
纂
宗
教
史
料
彙
編─

─
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至
三
十
五
年
四
月
》
，
頁
一
八
七
。

 18.�
（
一
）
江
燦
騰
，
〈
《
教
報
》
第
一
號
：
日
據
初
期
臺
灣
佛
教

新
史
料
的
出
土
〉
，
《
臺
灣
佛
教
百
年
史
之
研
究
（
一
八
九
五

～

一
九
九
五
）
》
，
頁
一○

○

～

一○

八
。(

臺
北
：
南
天
書

局
，
一
九
九
六)

。
（
二
）
釋
慧
嚴
，
〈
西
來
庵
事
件
前
後
臺

灣
佛
教
的
動
向─

─

以
曹
洞
宗
為
中
心
〉
，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
》
第
十
期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頁
二
九
七-

三
一○

。


